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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光明

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乳业”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

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企业内部控制基

本规范》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情况 

（一）内部控制评价范围 

公司按照风险导向原则确定纳入评价范围的主要单位、业务和事项以及高风

险领域。 

1、纳入评价范围的主要单位包括：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总部、新鲜营销中心、常温营销中心、华东中心工厂、

营养品营销中心、上海光明随心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上海光明领鲜物流有限公

司、光明牧业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光明松鹤乳品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光明银宝乳

业有限公司、新西兰新莱特乳业有限公司。 

2、纳入评价范围的单位占比： 

指标 占比 

纳入评价范围单位的资产总额占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之比 80%以上 

纳入评价范围单位的营业收入合计占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总额之比 80%以上 

3、纳入评价范围的主要业务和事项包括： 

依据当年财务报表审计重要性水平，风险评估，并结合公司乳制品生产销售

的行业相关特定风险、企业组织架构、资本结构等，进行综合评估，确定评价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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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4、重点关注的高风险领域主要包括： 

销售与收款、存货与成本、采购与付款、资产管理、工程项目等。 

5、上述纳入评价范围的单位、业务和事项以及高风险领域涵盖了公司经营

管理的主要方面，是否存在重大遗漏： 

否。 

6、是否存在法定豁免： 

是；本年度，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实施企业

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监管问题解答》（2011 年第 1 期，总第 1 期）的相关豁免规定，

未将大丰鼎盛农业有限公司、上海鼎瀛农业有限公司、青海小西牛生物乳业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吴忠市小西牛养殖有限公司、灵武市小西牛牧业有限公司纳

入内部控制评价范围。 

（二）内部控制评价工作依据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公司依据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及结合子公司的经营规模，组织开展内部控

制评价工作。 

1、内部控制缺陷具体认定标准是否与以前年度存在调整： 

否；公司董事会根据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对重大缺陷、重要缺陷和一般缺

陷的认定要求，结合公司规模、行业特征、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度等因素，区分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研究确定了适用于本公司的内部控制

缺陷具体认定标准，并与以前年度保持一致。 

2、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公司确定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量标准如下： 

指标名称 重大缺陷定量标准 重要缺陷定量标准 一般缺陷定量标准 

错报金额占税

前利润的百分

比 

具备合理可能性或导

致的错报金额占税前

利润的 10%以上 

具备合理可能行或导致

的错报金额占税前利润

的 5%-10% 

几乎不可能发生或

导致的错报占税前

利润的 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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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确定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性标准如下： 

缺陷性质 定性标准 

重大缺陷 

财务报告控制流程完全缺失，不相容岗位未分离；未建立财务报告各环

节授权审批制度，导致财务报告发生重大错报；未建立日常信息核对制

度，导致财务报告发生重大错报。 

重要缺陷 

财务报告控制流程存在重大遗漏环节，直接影响财务报告的控制流程；

财务报告流程部分环节缺少重要的授权审批制度，导致财务报告可能发

生重要的错误；财务报告缺少日常信息核对，导致财务报告发生重要的

错报。 

一般缺陷 

企业财务报告控制流程存在部分疏漏，单缺陷不影响财务报告控制流程

的常规运行；几乎不可能发生导致财务报告发生错报风险的事件；几乎

不可能发生影响财务报告准确性的事件。 

3、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公司确定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量标准如下： 

指标名称 重大缺陷定量标准 重要缺陷定量标准 一般缺陷定量标准 

企业财务报

告损失占税

前利润的百

分比 

具备合理可能性或导

致的错报金额占税前

利润的 10%以上 

具备合理可能性或导致

的错报金额占税前利润

的 5%-10% 

几乎不可能发生或导

致的错报金额占税前

利润的 5%以下 

公司确定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性标准如下： 

缺陷性质 定性标准 

重大缺陷 

具备合理可能性及导致公司部分业务能力丧失，危及公司持续经营；具有合

理可能性及导致舞弊事件的发生；具备合理可能性及导致负面消息在全国各

地流传，对企业声誉造成重大损害。 

重要缺陷 

具备合理可能性导致公司多项业务经营活动运转不畅，但不会危及公司持续

经营；具有合理可能性及导致舞弊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增大；具备合理可能性

及导致负面消息在某区域流传，对企业声誉造成中等伤害。 

一般缺陷 

几乎不可能发生或导致公司个别业务经营活动运转不畅，不会危及公司其他

业务活动，不会影响经营目标的；几乎不可能发生或导致舞弊事件的发生；

几乎不可能发生或导致负面消息在当地局部流传，对企业声誉造成轻微损

害。 

（三）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1、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根据上述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重要缺陷。 

公司在自我评价过程中，发现了公司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方面存在个别一般

缺陷，公司已责成相关单位进行整改，并予以落实。通过跟踪监督检查，公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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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内部控制一般缺陷均已整改到位。 

2、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根据上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报告期内未发现公司非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重要缺陷。 

公司在自我评价过程中，发现了公司在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方面还存在个别

一般缺陷，公司已责成相关单位进行整改，并予以落实。通过跟踪监督检查，公

司发现的内部控制一般缺陷均已整改到位。 

二、公司对内部控制评价的结论 

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

日，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

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

日，公司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未发生影响内

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因素。 

三、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意见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毕马

威华振专字第 2203338 号）并认为，光明乳业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按照《企

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与公司相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沟通交流；

与公司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相关人员沟通交流；查阅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股东大会等会议资料、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

等相关文件；查阅相关信息披露文件；查看生产经营现场等措施，从公司内部控

制环境、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和内部控制实施情况等方面对其内部控制制度的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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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海通证券认为：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较

为健全，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企业业务及管理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

制；《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较为公允地反映了

2021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以下无正文） 






